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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中 11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學務處生輔組報告資料 

壹、 重要政令宣導 

一、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一) 依教育部 106 年 7 月 3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06511 號函行政院「新世代反毒

策略行動綱領」、106 年 12 月 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71214 號函修訂「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112 年 5 月 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 號令修正發布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及教育部 106年 12月 29日臺教學(五)

字第 1060186608C號函「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辦理。 

(二) 請各校落實防制藥物濫用之教育宣導、關懷清查、春暉輔導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以強化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 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逐漸在年輕族群間流行，請各校利用行政會議、導師會議等

時機加強新興毒品的辨識及反毒技巧，從生活技能、生命省思及健康管理等面向

切入強化新興毒品的危害、教導如何辨識與反毒技巧，更應提醒學生決不可輕易

食用及持有偽裝成糖果零食的新興毒品。 

(四) 各校辦理親師座談相關時機（如家長日、學校日等）落實運用教育部開發之反毒

宣導文宣（如新興毒品懶人包-毒品偽裝辨識、覺察求助訊息及家長反毒宣導單張

等）實施宣導。 

(五) 依國教署 112 年 5 月 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 號令修正發布「各級學校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議原則如下： 

1.行為樣態： 

(1)曾遭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 

(2)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者。 

(3)長期缺曠或無原因經常缺曠課 3 日以上者。 

(4)與濫用藥物人員交往密切者。 

(5)發現攜帶不明粉末、藥丸、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 

(6)有吸菸（或施用電子煙）、喝酒、吃檳榔習慣者。 

(7)參加不良組織或不良藝陣活動者。 

(8)經常性翹家者。 

(9)常在校內、外糾眾鬧事或圍事、不服管教者。 

(10)金錢使用習慣劇變者。 

(11)校外交友複雜者。 

(12)經「濫用藥物（毒品使用）篩檢量表」篩檢出高風險者。 

2.家庭狀況： 

(1)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藥（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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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兄弟姊妹或其他家庭成員有藥（毒）癮。 

(3)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功能不佳、衝突、疏離、支持系統變化或薄弱，家庭關係需要

接受協助。 

(4)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二、 防制校園霸凌： 

(一) 依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A號令頒「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落實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發現處置」、「輔導介入」等三級執行策

略，俾積極預防校園霸凌發生。 

(二) 摘述新修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部分內容： 

1. 第 4條：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部分略) 

(1) 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2) 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

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3) 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人員、運用於協助學校

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學生事務創新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4) 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

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

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5) 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對學生，於校園內、

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6) 生對生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於校園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7) 師對生霸凌：指教師、職員或工友（以下併稱教職員工）對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

於校園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8) 調和：指處理小組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就生對生霸凌事件，於行為人及被行

為人（以下併稱當事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雙方）均同意

之前提下，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突，並研商解

決方案，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2. 第 5條：(部分略) 

(1) 各級學校生對生霸凌事件，應依本準則規定審查、調和、調查及處理。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編制

內專任教師以外師對生之霸凌事件，學校應準用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並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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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分別處理。 

3. 第 7條：學校應組成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以下簡稱防制委員會)，其任務如下：(部

分略) 

(1) 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 

(2) 校園霸凌事件之調和、調查、審議、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及審議，由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負責。 

4. 第 8 條：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及輔導為原則，分別採取下列防制機制及

措施，積極推動校園霸凌防制工作：(部分略) 

學校每學期應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

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強化校長、教職員工班級經營及校園霸凌防制

之知能、意識及處理能力。 

5. 第 12條：(部分略) 

(1) 學校應加強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

學校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秉持助人、和諧、友善及相互尊重之原則。 

(2) 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

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6. 第 17條：(部分略) 

(1) 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通報，

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 

(2) 前項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7. 第 19條：(部分略) 

(1) 學校接獲檢舉，應初步了解是否為調查學校，並對學生啟動關懷輔導。非調查學

校接獲檢舉，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除依第十七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個

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當事人為未成年學生時，

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接獲前項檢舉，涉及疑似師對生霸凌事件，應移送學校校園事

件處理會議處理。 

8. 第 22條：(部分略) 

(1)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其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

其他學生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A. 攻擊學生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B. 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 

C. 無正當理由攜帶或不當使用學校依法規定違禁物品，有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



4 

虞。 

D. 其他現在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 

(2) 學生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防

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3) 學生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

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9. 第 23條：學校知悉或接獲檢舉學生有違法或不當行為，包括疑似霸凌或故意傷害

事件後，應先行保全或初步調查與事件有關之證據、資料，以利後續調查進行；並

得要求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物品，

或作必要之說明。 

10. 第 27條：(部分略) 

生對生霸凌事件，學校應於審查小組決議受理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組成處理小

組，進行調和或調查。 

11. 第 29條：(部分略) 

雙方得自由選擇採行調和或調查程序；調和程序應經雙方同意，始得為之。 

12. 第 33條：(部分略) 

處理小組停止調和後，應進行調查，並召開調查會議。 

13. 第 43條：(部分略) 

處理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調和或調查會議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和或調查報告；

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學校並應通知當事人。 

(三) 整體防制校園霸凌最重要關鍵，係鼓勵學生在發現(旁觀者正義)或是遭受傷害時

一定要勇敢說出來，並可以向導師、家長、學校投訴信箱、各縣（市）防制校園

霸凌專線、教育部 1953專線、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留言板或其他管道（好同學、好

朋友）反映，或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學校才能即時追蹤了解與輔導，阻斷持

續性之校園霸凌事件發生。 

(四) 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A號函修正發布「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公告於本校教官室最新消息，網址如下： 

 

http://203.68.92.143/nss/main/freeze/5abf2d62aa93092cee58ceb4/NVUWaSD8

955/6625b3579760a12e964d672a?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五) 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 1953 

三、 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網： 

(一) 依教育部 106 年 8 月 25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20518 號函暨臺南市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會 109年 11月 3日南市校外輔字第 1090100091號書函辦理。 

(二) 各校於每學期結束前檢視「本市學校與警察機關合作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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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如有修訂(含增加或刪除)之熱點，請於每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將修訂建

議表電子檔傳送本會電子信箱彙辦。 

(三) 如各校發現新增校園週邊有藥物濫用、吸菸、飲酒或易滋事之高風險場所且有納

入巡邏迫切性者，得隨時向臺南市校外會反映，評估後逕協請警察局納入相關巡

邏作為。 

四、 交通安全宣導： 

(一) 遵守交通安全教育 5 項守則： 

1. 第一守則：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 第二守則：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才會安全 

3. 第三守則：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4. 第四守則：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 

5. 第五守則：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

害者 

(二) 近期發現有同學將機車停放至校外，若已有駕照同學，請申請將機車停放至學校

內，以免機車亂停放，影響周遭住戶。 

(三) 近期常發現部分學生家長，上放學時間機車接送，學生未戴安全帽或腳踏車並排

現象，都可能造成人員危安，請協助宣導及要求。 

(四) 依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函轉臺南市警察局及校外聯巡取締或勸導交通違規

學生名冊，相關違規學生由教官室予以輔導，相關紀錄自存備查。 

(五) 本校學生交通車確遵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以

維護學生安全。 

五、 新型詐騙宣導 

詐騙方式五花八門，不斷推陳出新，提醒學生務必提高警覺，如有任何問題，都可

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並呼籲學生應從事正當工作與休閒活動，切勿貪圖不

法利益，被詐欺集團吸收成為詐欺共犯，以身試法。(相關反詐騙資訊，可至內政部警

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下載運用，網址：https://165.npa.gov.tw/#/) 

六、 防制學生參與網路賭博 

(一) 加強宣導網路簽賭危害學生身心發展之案例。 

(二)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

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三) 若發現學生有疑涉網路簽賭之行為，應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規定時間及類別完成通報作業，即時掌握學生涉入程度及是否涉及他校

學生，邀請家長協同輔導並協助提供所需的法律諮詢服務。 

七、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通報相關規定 

(一) 校內同仁若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且雙方當事



6 

人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應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辦理通報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進行「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 24 小時。 

(二) 學校人員知悉發生疑似性平事件應即通報，惟不得調查，如自行調查事件經過，

違反性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之調查處理權限。如需查明進行通報之資訊，也應

於首位學校人員知悉之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無需全案查明方通報），否則有延誤

通報之虞。 

(三) 倘遇無法判斷之事件，應儘速聯繫學校性平會人員或請示相關主管確認，並仍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以利釐清自身通報責任歸屬。 

八、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一) 為落實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行政院研訂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為:「透過網

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

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

動自由等。」 

(二) 校內同仁若知悉發生疑似上述事件，且雙方當事人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通報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九、 各級學校加強宣導海外高薪打工詐騙事件防治事項 

(一) 近期東南亞國家（如柬埔寨等）犯罪集團主打以簡單的工作、不需要經驗、包吃包

住、待遇優渥等誘因詐騙我國青年赴當地短期打工，入境後限制其人身自由、侵

害人權等行徑，加以當地環境複雜、公權力執法不彰或位處邊境等因素，大幅影

響救援難度。 

(二) 於班級社群平臺群組中加強宣導相關新聞或資訊。 

十、 因應近期刑事案件，加強同學安全意識、意外事件臨機應變能力與緊急求助技巧，

相關事宜及宣導事項如下： 

(一) 提醒同學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

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

到校園偏僻的死角。 

(三) 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四)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

聽信他人的要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五)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人多的地方或周邊最近商店，並大聲喊叫，

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十一、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教育人員等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



7 

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十二、 各類校安事件告知單： 

(二) 本告知單功能為釐清告知及通報責任，一式三聯填妥後，甲聯交由學校受理(權責)

單位處理後續事宜，乙聯交由通報窗口負責校安事件通報，丙聯由告知人收執。

本單可採複寫一式三聯或影印並蓋「與正本相符」章後分別收執。 

(三) (教育人員)(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53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條、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 50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條規定應通報之事件，應向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學校主管機關（本部校安中心）進行通報，至遲不得

超過 24 小時。 

 

 

 

貳、 近期工作重點： 

一、 積極執行「聯合巡查」擴大稽查，加強熱點巡查工作，協請警方密切配合，針對電

動玩具場所、網路咖啡店、撞球場等實施檢查，以防範學生涉足感染不良習性，落

實加強校外聯巡功能。 

二、 若有春暉個案需將尿液檢體送生技公司檢驗，請依規定完成尿液採驗人員清冊，並

將尿液檢體及尿液採驗人員清冊送至一分會，再由分會協助送至校外會辦理。 

三、 建立友善校園，藉品德暨法治教育、提高危險意識、綿密校園巡查、及時介入處理及暢

通申訴管道等作為，以防範校園霸凌事件發生。 

四、 欣河智慧校園平台系統： 

(一) 目前已啟用欣河智慧校園平台，包括【老師線上點名】、【學生線上請假(含公假)】、

【學生成績】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功能。 

(二) 系統均可以【手機 APP版】及【電腦版】使用，相關資訊如下： 

1. 【手機 APP版】：可即時了解學生在校「出席狀況」、「請假情形」及「查詢成績」等

功能。 

2. 【電腦版】可查詢學生詳細在校「成績」、「缺曠統計」及「請假情形」等功能。 

(三) 請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學生家長下載 APP，以即時收到推播訊息。 

(四) 為配合無紙化政策，學校將不會寄發學生【缺曠課】通知，改採線上查詢方式，家

長若有其他需求，請聯繫教官室辦理。 

(五) 常遇問題及解答： 

1. 如果已暫存才發現缺曠登記有誤怎麼辦? 

答：請通知學務處負責人員，並請人員於學務系統上修改即可。 



8 

2. 教師設定點名期限為 3天，若超過 3天後要如何點名? 

答：超過時間就無法點名，須提供點名資料由生輔組手動輸入。 

3. 線上點名系統推播、回存時間為何? 

答：目前設定如下： 

(1) 每日 1730時推播訊息給當日未點名老師。 

(2) 每日 1800時推播訊息給當日有缺曠同學的導師、家長及學生本人。 

(3) 每日 2200時系統自動回存當日點名紀錄。 

(4) 若當日 2200時系統回存後需要修改點名紀錄，須提供點名資料由生輔組手動輸

入。 

4. 段考期間如何點名? 

答：段考監考老師為教務處排定，以【代課點名】為主，相關點名方式如下： 

(1) 請監考老師利用【代課點名】，選擇「節次」、「班級」、「只顯示今日課表資料」

及「上課班級」來實施【線上點名】。 

(2) 原任課老師不用點名(只點監考班級)。 

(3) 【代課點名】方式請參考學校首頁-【教師版】欣河智慧校園平台系統。 

五、 學生請假規定(逾時請假)摘錄： 

(一) 請假規定：學期請假均以【線上請假(含公假)】，除特殊狀況經生輔組同意後可使用

紙本請假，請假時須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並於 5天上課日完成請假程序。 

(二) 未依規定於 5天上課日線上請假者，將無法實施線上請假，須檢附「學生請假單修

改及逾時請假申請表」並完成簽核後始可登錄(銷曠)；每次逾時請假將依本校學生

獎懲實施要點辦理。若未經上述銷曠程序，逾時請假者均不予受理以曠課論處。曠

課累計逾 42節者，於期末依規定召開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三) 為確認學生家長同意學生請假，要求學生請假時須檢附家長證明書，以資證明。 

(四) 身心調適假：(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辦理) 

1. 每次請假，應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且一學期以三日為限，應檢附家長同意書，經審

核後，得准予身心調適假。 

2. 學生到校前請假，應由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先行通知導師或學務處生輔組（未完成者

不得事後補請）。 

3. 學生到校後始請假而提早離校者，學校應先了解學生身心不適之原因，並聯繫家長

或實際照顧者及取得其同意後，學生始得辦理請假，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學

校。但情況特殊者，學校應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到校提出同意證明及接送，始得

離開學校。 

4. 請假期滿後 5天上課日線上完成請假手續。 

5. 身心調適假不適用成績計算及不得申領全勤獎。 

6. 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不得申請身心調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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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摘錄)： 

(一) 本原則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

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二) 每節上課時應將行動載具(調整為關機或靜音)繳交至各班手機袋，由各班班長確實

管制。學生倘遇臨時、緊急狀況或其他特殊需要時，需向師長報告經同意後使用。 

(三) 學生於上課中、午休、自習課、集會等，未經允許使用行動載具者，初犯予以警告

處分，累犯者予以小過以上之處分。情節嚴重者，得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領回。 

七、 重申上課相關規範(摘錄)： 

(一) 每節上課時間，鐘聲響起後(5~15)分鐘進教室者登記為遲到，15分鐘後無故未進入

教室者登記為曠課外，並由任課老師通報導師或學務處(教官室)處理。 

(二) 上課時，不宜進食、隨意走動、閒聊、下棋、玩牌，經課堂老師勸導後仍未改善者，

將處以愛校服務，若持續未改善者，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 

八、 學校校門口已新設紅綠燈及重新繪製標線，請依照相關指示行車或行走。 

九、 本學期聯絡學生家長，部分常遲到或未到校的同學家長反應未接到學校的通知學生

狀況，每日若有學生未到校時，請確認學生的情況，以釐清責任。若有課無法打電

話，請與教官室聯繫。 

十、 有關學生偏差或不適宜的行為，若違反學校相關規定，請老師能予以立即糾正提醒，

讓學校管理能一致性，避免學生有投機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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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 

1.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

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

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

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7條第一項 

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

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一項 

1.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

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

內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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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1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

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條第一項 

1.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條 

1.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身心障礙服務

業務人員，知悉身心障礙者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5條 

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限制其自由。 

四、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五、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 

六、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 

七、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 


